附件：
调整惠阳站停车场收费标准方案
（征求意见稿）
	车 型
	现行收费标准
	拟调整收费标准
	说明

	
	停放时间
	政府定价
	停放时间
	政府指导价
	

	小车
	30分钟以内（含30分钟）
	免费
	30分钟以内（含30分钟）
	免费
	　　政府指导价为最高限价，不得上浮，下浮不限。经营者在充分保障广大车主临时停车需求的基础上，可在固定区域内增设一定数量的月租车位。

	
	30分钟以上12小时以内（含12小时）
	5元/辆/次
	30分钟以上3小时以内（含3小时）
	5元/辆/次
	

	
	12小时以上24小时以内
	10元/辆/次
	3小时以上（连续停车24小时以内封顶收费25元）
	1.5元/30分钟
	

	
	月租
	170元/辆/月
	月租
	300元/辆/月
	

	大车
	30分钟以内（含30分钟）
	免费
	30分钟以内（含30分钟）
	免费
	

	
	30分钟以上12小时以内（含12小时）
	8元/辆/次
	[bookmark: _GoBack]30分钟以上3小时以内（含3小时）
	10元/辆/次
	

	
	12小时以上24小时以内
	13元/辆/次
	3小时以上（连续停车24小时以内封顶收费30元）
	2元/30分钟
	

	摩托车
	30分钟以内（含30分钟）
	免费
	30分钟以内（含30分钟）
	免费
	

	
	30分钟以上12小时以内（含12小时）
	2元/辆/次
	30分钟以上12小时以内（含12小时）
	2元/辆/次
	

	
	12小时以上24小时以内
	3元/辆/次
	12小时以上24小时以内
	3元/辆/次
	

	
	月租
	50元/辆/月
	月租
	50元/辆/月
	


备注：
　　1.车辆停放时间超过3小时的，按时长累加计费，不足30分钟按30分钟计算；缴费后须在30分钟内（含30分钟）离场，逾时将重新计费。
　　2.计费时间以24小时为一个周期，车辆停放时间超过24小时的，按上述收费标准累加计费。车辆24小时内重复进场的，按每次停放时间计费。
　　3.对军警车辆、实施救助的医院救护车辆、市政工程抢修车辆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免费的车辆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
　　4.小车是指核定载重2吨以下（含2吨）或核定载客20座以下（含20座）的各种机动车；大车是指核定载重2吨以上至10吨以下（含10吨）或核定载客20座以上的各种机动车。

